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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黄河岸线利用项目专项整治的通知

办河湖〔2020〕65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省（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水利厅，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黄河流域河湖岸线保护，经

研究，水利部决定开展黄河岸线利用项目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整治范围

　　专项整治范围为龙羊峡以下黄河干流，湟水（含大通河）、洮河、大夏河、祖厉河、清水河（宁夏）、大黑河、黄甫川、窟野

河、无定河、延河、汾河、渭河（含泾河）、伊洛河、沁河、金堤河、大汶河等重要支流，涉及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等8省（自治区）（以下简称8省（自治区））。其他河湖的岸线利用项目整治，由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省级河

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本文件精神组织开展。

　　清理整治对象为河道管理范围内已建、在建岸线利用项目，包括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

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以及涉及岸线利用的生态环境整治工程等。

　　二、专项整治目标

　　全面查清黄河干流和重要支流岸线利用现状，对排查出的违法违规岸线利用项目进行清理整治，推进建立健全加强黄河岸线管护

的长效机制。

　　三、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依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

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全面查清违法违规岸线利用项目，依法依规

坚决清理整治到位，该取缔的一律拆除取缔。

　　二是分类处置。区分项目性质、违法违规实质等，实事求是、考虑现实、兼顾历史，按照拆除取缔和整改规范分类处置。

　　三是属地负责。专项整治由水利部组织开展，黄河水利委员会具体指导实施。在地方层面，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河长挂帅、

水利牵头、部门协同，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河道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纳入属地职责范围，流域管理机构

主动配合。

　　四、工作安排

　　专项整治按专项检查、清理整治两个阶段进行。

　　（一）专项检查（2020年4月—9月）

　　1.地方自查。7月30日前，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全面排查摸清黄河岸线利用项目现状情况，不

留空白、不留死角、不得瞒报漏报。排查内容主要包括岸线利用项目数量、类型、分布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许可（以下简称涉河建设项目许可）等情况。根据排查情况，逐项梳理岸线利用项目是否办理涉河建设项目许可、是否按照许可方案

建设、是否落实防洪影响补救措施等，判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是否对防洪产生不利影响，提出违法违规项目清单。在此基础

上，按照拆除取缔、整改规范分类，依法依规逐项提出清理整治意见。其中，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的项目，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商省级相关部门提出违法违规项目清单和清理整治意见。

　　7月30日前，请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岸线利用项目清单、违法违规项目清单及初步清理整治意见

（按备注要求填写附件1）报送黄河水利委员会，抄报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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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点核查。9月20日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结合地方自查情况，组织全面核查，并针对重点项目、重点区域开展现场抽查核查。

其中，经黄河水利委员会及下属有关单位许可的项目，要全覆盖现场核查；其他项目，现场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0%。核查主要内

容包括地方自查是否全面彻底、违法违规问题判定是否合理准确、清理整治意见是否依法合规，核查意见要及时反馈有关省级河长制

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并沟通一致。9月30日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将重点核查情况报告、违法违规项目清单和清理整治意见（填

写附件1）报送水利部。

　　3.边查边改。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专项检查工作中，对违法违规问题确凿的岸线利用项目，要指

导督促地方边查边改，及时清理整治。

　　4.规范整改。对于整改规范类项目，有关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逐项制定整改方案。其中，已经黄河水利委员会

许可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要会同有关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整改方案；属于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批权限、但未经黄河

水利委员会许可的，有关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整改方案报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核确定，其中，对防洪安全、河势稳

定等有重大影响的，需做专题论证。黄河水利委员会要及时反馈意见，指导督促有关地方修改完善整改方案。

　　（二）清理整治（2020年10月—2021年6月）

　　1.能清尽清。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确定的清理整治意见，抓紧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并因地制宜

对整治后的岸线进行复绿，涉及生态敏感区的项目，会同省级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清理整治。2020年12月底前，做到能清尽清，专项整

治取得阶段性成果；2021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黄河岸线利用项目专项整治任务。其中，对于确需采取工程补救措施消除不利影响的

项目，最迟可在2021年底前完成专项整治任务。

　　对于因情况复杂、整改难度大等原因确实难以按期完成清理整治任务的项目，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级相关

部门提出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责任人，经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核、省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河长湖长同意后，报水利部备

案。

　　2.信息化管理。黄河水利委员会要组织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利用全国“水利一张图”成果以

及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排查出的岸线利用项目要逐项上图，违法违规项目整改情况要力

争做到动态监控。水利部信息中心要加强指导，积极提供相关技术支撑。

　　五、工作要求

　　（一）务必高度重视。各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将专项整治作为建设幸福河的重要任务、作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河湖强监管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二）落实责任要求。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提请省级河长湖长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指导

督促市县压实责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及各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真抓实干、履职尽责，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进度

和质量负责，确保按期、保质保量清理整治到位。

　　（三）加强督查检查。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暗访督查，对已完成清理

整治项目逐项审核销号。黄河水利委员会要对专项整治开展全过程跟踪检查，及时将相关情况报送水利部。水利部适时组织开展明查

暗访。

　　（四）强化责任追究。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专项整治纳入河长制考核工作，对督查检查发现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提请相关河长湖长予以追责问责。水利部对发现隐瞒不报、弄虚作假，以及不作为、慢作为、工作组织不力的，

将约谈、通报、在媒体公开曝光有关地方、单位及其责任人，并视情况通报给有关省级河长湖长，提请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

　　（五）加强协同联动。各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托河长制湖长制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黄河水利委员会要切实做好指导协调工作。

　　（六）做好信息报送。请8省（自治区）省级河长制办公室、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相关材料及时报送水利

部，抄送黄河水利委员会。一是自2020年11月起，每月5日前对上月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总审核，更新整治进展情况（填写

附件1）。二是对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进行总结，除总结纳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的黄河干流和重要支流的整治进展情况外，其他河湖的

整治进展情况也要一并进行总结。2020年12月10日前，报送专项整治阶段进展报告；2021年6月底前，报送专项整治总结报告、延

期整改项目清单及整改方案。三是请8省（自治区）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黄河水利委员会明确专项整治工作分管领导、责任单位与

责任人、信息报送联系人（填写附件2），并于4月3日前报送水利部。

　　六、联系方式

　　1.水利部河湖管理司

　　联系人：孟祥龙

　　电  话：010-6320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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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010-63204478

　　邮  箱：mxl@mwr.gov.cn

　　2.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联系人：马晓兵

　　电  话：0371-66020462

　　传  真：0371-66022906

　　邮  箱：maxiaobing@yrcc.gov.cn 

　　水利部办公厅

　　2020年3月30日

附件：
附件1：省（自治区）黄河岸线利用项目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表.XLS

附件2：责任人及联系人名单.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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